附件1： 

 第四届大学生科技学术节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16年3月至12月，主体赛事在4月至6月举行。

二、活动主题 

创新驱动 青春先行

三、活动内容 

本次系列活动设科技创新类、专业竞赛类、日常科普类共14个活动。

科技创新类

    1. 2016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3至5月
主办单位：团委

承办单位：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
2.仲园首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项目路演

 活动时间：2016年4月
主办单位：团委

承办单位：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  

3.第一届学术科技主题展览
     活动时间：2016年5月中旬  
主办单位：团委、科技处
承办单位：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
专业竞赛类

    4.“安琪酵母抽提物杯”科学技术论文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轻工食品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轻工食品学院分团委 

     对接比赛：科技论文大赛
    5.华南杯兽医技能大赛”仲恺校区选拔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动物科技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动物科技学院学生会

协办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广州市犬只留验所
对接比赛：华南杯兽医技能大赛

    6.“温氏”杯全国大学生动物科学专业技能大赛仲恺校 区预选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动物科技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动物科技学院学生会

协办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接比赛：全国第一届大学生“温氏”杯动物科学专业技能大赛

    7.“茏腾杯”园林景观设计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园艺园林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园艺园林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协办单位：城市建设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8.第八届大学生物理实验技能暨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实验设计大赛选拔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教务处、自动化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自动化学院学生会

 协办单位：科技竞赛协会

 对接比赛： 第十七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实验设计大赛

    9.第二届“化工杯”产品开发与工艺设计竞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化学化工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

对接比赛：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

10.第三届仲园翻译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外国语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11.第十二届仲园英语演讲比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教务处、团委、外国语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12.2016年“广东大学生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仲恺选拔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生命科学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

 对接比赛：广东大学生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

13.第四届“筑梦飞”建筑设计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6月

   主办单位:  团委、城市建设学院

   承办单位:城市建设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日常科普类
    14.第八届生命节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生命科学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

    15.第四届昆虫标本设计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农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农学院学生会
16.仲园第二届“四季景山杯”压花作品大赛
活动时间：2016年4月至6月  
主办单位：团委、园艺园林学院、校学生会

承办单位：园艺园林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四、推进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3-4月）
各承办单位须提前制定各项竞赛宣传实施方案，提交组委会办公室审批；各承办单位组织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并及时向组委会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二）全面实施阶段（4-6月） 

各比赛项目全面开展；所有项目原则上应在6月中旬结束，并及时做好宣传实时更新工作，如遇突发事件不能如期举办，应及时跟主办方沟通，协调解决方案。 

（三）总结表彰阶段（7月上旬） 

对科技学术节的获奖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 

五、职责分工 

（一）组委会办公室。审定各项活动具体方案，统筹协调整体工作，负责媒体宣传报道，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向上级汇报。 

（二）活动承办单位。根据组委会的工作要求，负责制定竞赛的实施方案、比赛规则、奖项设置；组织实施承办活动项目；做好本次系列活动项目的宣传工作。 

（三）各分团委。围绕本次科技学术节活动主题，自主开展各项引导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活动；广泛发动本院学生积极参与，营造和谐、向上的科技学术氛围。 

六、评审、表彰工作 

（一）奖项设置和表彰要求 

1.奖项设置。设立大学生学术科技节活动“优秀组织奖”；各项比赛根据报名和比赛的实际，设一、二、三等奖，优胜奖或其他单项奖（需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 

2.表彰办法。对获奖个人和单位授予证书或奖牌；证书及奖牌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印制，发放的相关工作由承办单位负责。 

（二）“优秀组织奖”评选原则 

“优秀组织奖”评选面向各单位，评选依据主要由活动的组织情况、发动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及信息上报情况等几部分组成，由组委会办公室负责评定。 

（三）评委 

1.评委邀请：评委由组委会办公室和承办单位商议确定，由承办单位负责邀请工作。 

2.评委人数：每项比赛的评委数一般为3至7人左右，单数。 

3.评委构成：评委由学校教授专家、业界权威、专业老师等构成。

附件2：
第四节大学生学生科技学术节（校级）活动开展情况表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开展时间
	直接参与人数
	活动开展情况

（概括说明校级科技学术活动开展情况，包括活动覆盖面、活动宣传、活动亮点、活动成效等）

	
	
	
	
	

	
	
	
	
	

	
	
	
	
	

	
	
	
	
	

	
	
	
	
	

	
	
	
	
	


注：此表格请于2016年6月25日前报送至团委工作邮箱：zhktw@163.com（可另附页）
